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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综合评分法评分细则

（一）报价人的报价、实施方案、实施进度计划、业绩及履约能力等内容按百分制打分，

其中：报价分 40 分、实施方案分 40 分、实施进度计划分 10 分、业绩分 10 分。

（二）评分细则：（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）

1.报价分（40 分）

（1）报价有效范围：为总报价及分项报价均低于或等于采购上控价，且经评标小组审定

为合理的报价。报价不在有效报价范围内的，报价无效，不再进行详细评审。

（2）报价合理性评审：评标小组认为报价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价人的报价，有可能

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，可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要时提

交相关证明材料；报价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评标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

理。

有效报价人最低金额

（3）某报价人价格分 = ×40 分

某报价人金额

2.实施方案分（40 分）

根据总体系统实施方案：包含但不限于全部建设功能，与集团现有系统进行对接开

发、数据的高效存储和检索，平台系统的运行实施方案等确定各报价人各所属等级并在

相应档次内打分。

一档（25.1-40 分）：全部功能建设、完全实现本地无盘电子化全自动的发票系统、

与集团现有系统进行对接开发、开发难度低，对集团下属公司现有业务影响小，具备数

据的高效存储和检索能力，有全平台系统的运行实施方案且实施操作性较强。

二档（10.1-25 分）：报价人提供总体系统解决方案基本满足技术要求。

三档（0-10 分）：报价人提供的总体系统解决方案简单。

3.实施进度计划分（10 分）

具有完善、合理且符合实际情况的实施计划、进度计划。

一档（5.1-10 分）：具有完善、合理且符合实际情况的实施计划、进度计划，且投入

项目的项目组参与人员数量不少于 6人（含）（需提供人员报价截止日前半年内任意三个

月缴纳社保证明），项目进度计划在 60（含）个自然日内完成项目建设。

二档（3.1-5 分）：具有符合实际情况的实施计划、进度计划，且投入项目组参与人

员数量 6人（不含）以下（需提供人员报价截止日前半年内任意三个月缴纳社保证明），

项目进度计划在 60（不含）~80（含）个自然日内完成项目建设的。

三档（0-2 分）：具有简单的实施计划、进度计划但不完善，且投入项目组参与人员



2

数量 6人以下（需提供人员报价截止日前半年内任意三个月缴纳社保证明），项目进度计

划 80（不含）~90（含）个自然日以上完成项目建设的得。

4.业绩分（10 分）

自 2019 年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，报价人做过类似项目的每个得 5分，满分 10 分。[报

价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或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，并加盖公章，否则不得分]

注：上述业绩须提供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，否则不得分。

5.综合得分=报价分+实施方案分+实施进度计划分+业绩分

（四）成交候选报价人推荐原则

1.评标小组将根据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（总得分相同时，依次按实施方案高优

先、报价低优先、业绩高优先、实施进度计划高优先）并依照次序推荐二名成交候选报

价人。采购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报价人为成交人。除非有法定事由，如排名

第一的成交候选报价人放弃中标、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成交结

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，不符合成交条件的，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小组会提出的成交候选

报价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，也可以重新采购。

2.评标小组认为，某报价人的有效报价或者某些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，

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，可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

释说明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否则，评标小组不推荐该报价人为中标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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